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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權不破租賃，新房東怎麼簽租賃契約？

⺠法第425條第1項有說到：出租⼈於租賃物交付後，承租⼈占有中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⼈，其租
賃契約，對於受讓⼈仍繼續存在。

想知道⼀般市場上怎麼處理租賃契約呢？
原房客會和新房東重新簽約嗎？內容⽐照原本就契約？
或是可以在原本契約上加註「O年O⽉O⽇房屋所有權由A移轉給B，B慨括承受A的權利義務」，並由新
舊屋主、房客⼀起在加註處簽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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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不必重新簽約，原契約依法由新房東承受
⺠法第425條的規定是為了保障相對弱勢的承租⼈權益，如果符合「在承租⼈能在承租使⽤的期間，出租
⼈將房屋所有權讓與給其他⼈」的情形，雖然租賃契約應該只對承租⼈及出租⼈有效⼒，但法律為了保護
承租⼈的權利，例外的使新房東成為租賃關係的當事⼈[1]。

也就是說，其實不必另外簽訂⼀份新契約，且原本的契約上就算沒有加註「○年○⽉○⽇房屋所有權由A
移轉給B，B概括承受A的權利義務」等⽂字，在原租約剩下的租屋期間內，依法會直接由新房東承受原先
舊房東和承租⼈的契約，新房東不能⾃⾏終⽌或更改原先的契約[2]。

需要特別注意的例外情形
為了避免買賣不破租賃的規定被濫⽤（像是：為了防⽌房屋被拍賣，故意與他⼈訂⽴不實的租賃契約），
法律有特別規定不適⽤⺠法425條的例外情形：

租賃契約沒有經過公證，且約定的租屋期限超過5年
為了避免有⼼⼈⼠利⽤買賣不破租賃的規定，虛偽地與他⼈訂⽴了⻑期的租賃契約，破壞市場秩序，只
要是超過5年的租約，要透過公證程序來確保當事⼈間的權利義務合法明確。因此，沒有經過公證且超
過5年的租賃契約不適⽤⺠法第425條買賣不破租賃的規定[3]。

（⼀）

租賃契約沒有經過公證，且沒有訂期限（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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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定期的租賃契約同樣也會有⻑期租賃契約的問題發⽣，因此，沒有經過公證且不定期的租賃契約同樣
也不適⽤⺠法第425條的規定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超過1年的租賃契約都要以書⾯契約的⽅式簽訂，如果
沒有以書⾯簽訂契約的話，也會被視為不定期的租賃契約[4]。

房屋所有權移轉後，押⾦該找誰要？
實務上，承租⼈與出租⼈中常常會有押⾦（押租⾦）的約定。但法院認為押租⾦的約定並不包含在租賃契
約內，也就是沒有買賣不破租賃的適⽤[5]。且押租⾦不是只需要⼝頭或書⾯約定即可，因為是要物契
約，除了約定外，還需要將押⾦交給對⽅後，押⾦約定才會有法律效⼒。如果房屋的所有權移轉時，舊房
東有將押⾦交給新房東的話，承租⼈在結束租賃關係後，⾃然是找新房東要回押⾦；但如果舊房東沒有將
押⾦交給新房東的話，實務上⼤多認為在結束租賃關係的時候，承租⼈要回押⾦的對象便是舊房東[6]。

為了避免在結束租賃關係時，找誰要回押⾦有爭議，當房東換⼈時，最好在原先的契約上加註契約到期
後，押⾦應由新房東或舊房東返還，減少爭議的發⽣。

延伸閱讀：
張博洋（2021），《承租中房⼦所有權⼈換⼈怎麼辦？──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》，
匿名（2020），《租約經公證之效⼒》。

   ⺠法第425條第1項：「出租⼈於租賃物交付後，承租⼈占有中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⼈，其租賃
契約，對於受讓⼈仍繼續存在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00號⺠事判例：「按出租⼈於租賃物交付後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⼈時，
依⺠法第四百⼆⼗五條之規定，其租賃契約既對於受讓⼈繼續存在，受讓⼈即當然繼承出租⼈⾏使或
負擔租賃契約所⽣之權利或義務，出租⼈不得更⾏終⽌契約請求承租⼈返還租賃物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425條第2項：「前項規定，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，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，不
適⽤之。」

[3]

   ⺠法第422條：「不動產之租賃契約，其期限逾⼀年者，應以字據訂⽴之，未以字據訂⽴者，視為不
定期限之租賃。」

[4]

   最⾼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6號⺠事判例：「……第按⺠法第四百⼆⼗五條所謂對於受讓⼈繼續存在之
租賃契約，係指⺠法第四百⼆⼗⼀條第⼀項所定意義之契約⽽⾔，若因擔保承租⼈之債務⽽授受押租
⾦，則為別⼀契約，並不包括在內。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6號⺠事判例：「……但押租⾦契約為要物契約，以⾦錢之交付為其成⽴要
件，押租⾦債權之移轉，⾃亦須交付⾦錢，始⽣效⼒，此與債權移轉時，為其擔保之動產質權⾮移轉
物之占有，不⽣移轉效⼒者無異，出租⼈未將押租⾦交付受讓⼈時，受讓⼈既未受押租⾦債權之移轉
，對於承租⼈⾃不負返還押租⾦之義務。」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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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若是我的租賃合約有公證但是期限超過五年，這樣可以適⽤買賣不破租賃 嗎？ 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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